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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23日以专人送出方式送
达给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其中黄振
华先生、何明轩女士、吴任华女士、李楠女士、陆雅女士、温廷羲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晖先生召集并主持，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上的《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的公告》。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的以下子议案：
2.1《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2《关于修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3《关于制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4《关于制定〈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5《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6《关于制定〈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7《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8《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9《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10《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11《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12《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13《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14《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15《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16《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17《关于修订〈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18《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19《关于修订〈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上的《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公告》，部分
制度全文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在境外设立合资工厂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上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在境外设立合资工厂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上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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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总经理调整情况
基于公司发展需要，同时为更好地履行董事长职责，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朱晖先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再兼任总经理职务，但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主任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晖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4.63%股份，并且通过控股股东福建省信晖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21.24%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35.87%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朱晖先生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不存在应
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二、公司聘任总经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朱晖先生提名，并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朱振鹏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简历
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7日

附件：朱振鹏简历
朱振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2年 11月生，本科学历。2013年 6月至

2021年4月任福建省海安橡胶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副总经理、董事；2014年5月至2022年5
月任福建省海科贸易有限公司监事；2015年1月至2021年12月任莆田市盛隆轮胎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2017年 5月至 2021年 8月任福建炬万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年 7月至
2021年11月任福建省信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1年4月至今任海安加拿大有限公
司董事；2021年11月至今任福建省信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22年8月至今任海安俄
罗斯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9月至今历任海安橡胶集团（厦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2023
年 1月至今任海安橡胶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 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25年 2月至今任海安智利股份公司董事；2025年 4月至今任海安加纳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2025年10月至今任海安南非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朱振鹏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朱振鹏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朱晖先生之子，董事、副总经理朱剑水先生之妻弟，在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信晖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除此之外，朱振鹏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朱振鹏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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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相关制度制定、修订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为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制定、修订了部分治理制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制度名称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内部控制制度》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总经理工作细则》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

《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制定/修订

制定

制定

制定

制定

制定

制定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制定、修订后的部分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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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在境外设立合资工厂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落实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安集团”）战略发展规划，布局海外

产能，进一步开拓全球市场，海安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海安俄罗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俄罗
斯海安”）、旗舰股份公司及先锋股份公司（或称“目标公司”）等四方主体于2026年12月26日
签署了一份《投资意向协议》，海安集团与旗舰股份公司拟对先锋股份公司增资，并以先锋股
份公司为主体在俄罗斯建设巨型全钢工程机械子午线轮胎（以下简称“全钢巨胎”）工厂，该全
钢巨胎工厂预计总投资规模不超过539.90亿卢布（折合约43.19亿元人民币）。

2025年12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在境外设立合资工厂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及投资主体介绍
（一）交易对手方情况
公司名称：旗舰股份公司（中文译名）
公司类型：股份公司
注册地址：俄罗斯联邦克麦罗沃州克麦罗沃市
主营业务：生产橡胶轮胎、轮胎和内胎；修复橡胶轮胎和轮胎等
股权结构：自然人股东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秋宁持股51%，自然人股东瓦列里-阿法

纳西耶维奇-亚佐夫斯基持股49%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全资子公司海安俄罗斯有限公司介绍
公司名称：海安俄罗斯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俄罗斯克麦罗沃州克麦罗沃市
主营业务：矿用轮胎市场开拓及维护
股权结构：海安集团持股100.00%
三、目标公司及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先锋股份公司（中文译名）
公司类型：股份公司
注册地址：俄罗斯联邦鄂木斯克州鄂木斯克市
成立时间：2024年5月13日
主营业务：矿用轮胎修补翻新、轮胎售后服务等
本次增资前注册资本：10,000卢布
本次增资前股权结构：俄罗斯海安持股51%，旗舰股份公司持股49%
本次增资方案如下：
（1）双方股东现金合计出资139.9亿卢布（折合约11.19亿元人民币），其中包含：旗舰股份

公司现金出资 81.29亿卢布（折合约 6.5亿人民币）；海安集团现金出资 58.61亿卢布（折合约
4.69亿人民币）。

（2）海安集团以技术使用权、商标使用权等非货币形式出资26亿卢布（折合约2.08亿元人
民币）。

本次增资后目标公司注册资本拟设定为：13,000,000,000卢布（折合约10.4亿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1）旗舰股份公司持有出资额63.7亿卢布（折合约5.1亿元人民币）、持股49%。
（2）海安集团与俄罗斯海安合计持有出资额66.3亿卢布（折合约5.3亿元人民币）、合计持

股51%，其中：海安集团与俄罗斯海安合计以现金出资40.3亿卢布（折合约3.22亿元人民币）、
占比31%，在该现金出资中俄罗斯海安持有出资额5100卢布；海安集团非货币形式出资26亿
卢布（折合约2.08亿元人民币）、占比20%。

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千卢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294,419
310,192
-15,773

0
-6,938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87,050
95,886
-8,836

0
-8,846

（二）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1、项目概况：目标公司拟投资建设巨型全钢工程机械子午线轮胎项目。本次建设为一期

工程，设计年产能为10,500条/年。
2、拟建设地点：俄罗斯联邦鄂木斯克州
3、项目投资预算：本次项目投资预算总额不超过 539.90亿卢布（折合约 43.19亿元人民

币）。该预算为公司基于当前规划的估算值。
4、预算编制说明：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并秉持审慎财务原则，本次预算编制已综合考量

以下因素：（1）一期工程在公用设施、厂区布局上已为未来潜在产能扩展预留合理空间，以提
升整体投资效率；（2）已包含为应对项目建设期内可能出现的跨境采购价格波动、国际运输成
本波动风险的合理预备金。

5、项目资金来源：银行借款400亿卢布（折合约32亿元人民币）；双方股东本次增资合计
提供现金139.90亿卢布（折合约11.19亿元人民币）。

6、项目建设周期：预计3年（2026年-2028年）
四、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除上述情况外，合资协议的其他主要内容如下：
(一)海安集团的投资方式：在获得政府部门及公司管理机构（如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如

需））批准的前提下，海安集团以增资形式入股目标公司。
先锋股份公司将于2026年增加注册资本，股份将由旗舰股份公司及海安集团认购。
（二）投资支付进度：股东投资款将按照建设进度在2026-2028年逐步投入。
(三)本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无法律约束力。在海安集团完成审批程序后，各方股东将签订

正式的股份认购协议。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全钢巨胎作为重型矿用自卸卡车的关键消耗品，其市场需求与全球采矿业的发展紧密相

连。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一大矿产资源国，拥有全球约37%的矿产资源，其铁矿石、煤炭、铝储量
均位居全球前三，黄金、铜等战略资源储量也名列前茅，这为全钢巨胎提供了持续且旺盛的市
场需求。根据专业机构数据，全球约有1,615座活跃的大型露天矿，其中俄罗斯占据163座，凸
显了其巨大的市场空间。

在此背景下，公司积极落实战略布局，通过在俄罗斯建设全钢巨胎工厂，不仅能巩固和扩
大在俄罗斯的市场份额，还能利用俄罗斯推动“再工业化”的契机，并辐射带动中亚地区的销
售增长，从而进一步完善公司全球化产能布局。

六、存在的风险提示
（一）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的境外投资主管机关、外汇管理机关等相关政府机

构的审批或备案，以及所属境外国家的相关政府部门最终核准。能否取得相关政府机关的审
批或备案，以及最终取得审批或备案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签署的《投资意向协议》为意向性协议，尚未签署正式的协议，本次交易相关事
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本投资项目如因国家有关政策、项目审批等条件发生变化，可能存在延期、变更、暂
停或终止的风险。

（四）本文中，折算成人民币的本项目投资预算总额及双方股东的投资金额，系与《投资意
向协议》所采用的估算汇率保持一致，并非当前时点的市场汇率。双方股东投资款将按照项目
进度在未来三年内逐步投入，由于市场汇率在不断变动，可能发生海安集团投资额大于或小
于上述折算人民币金额的情形，因此存在不确定性。

（五）敬请投资者注意，本项目投资预算为前期预估数。实际投资成本受境外市场环境、汇
率变动、项目建设进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后续决策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投资项目受融资环境、汇率波动等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未来原材料供应能力、运营
管理不到位、行业变化、市场竞争加剧、政治形势变化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可能存在经济效益
不及预期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1233 证券简称：海安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2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13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1

月13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13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
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包括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投票，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7日。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仙游县枫亭工业园区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对外投资暨在境外设立合资工厂的议案》

备注

该列画“√”的栏目可以
投票

√
因本次股东会仅审议一项提案，故不设置“总议案”。
2、上述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方为通过。
3、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4、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上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如下：
1、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1月12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14:30至17:00）。
3、登记地点：福建省仙游县枫亭工业园区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证券部。
4、登记手续：
（1）法人（或非法人的其他经济组织或单位，下同）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出席的，须持有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加盖法人股东公章的营业执照（或公司注册证书、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有效证书，下同）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格式见
附件二）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有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加
盖法人股东公章的营业执照（或公司注册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有效证书，下同）复
印件、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三）办理登记手续。股东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拟出
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登记手续时，除须提交上述材料外，还须提交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须持有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

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有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
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三）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办理登记手
续；

（3）公司股东可采用信函（信封上须注明“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字样）、电子邮件或
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其中，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
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公司查验。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须在2026年1月12日17:00时
之前以专人送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公司证券部，恕不接受电话登记；

（4）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
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
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司。

5、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福建省仙游县枫亭工业园区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证券部，邮编：351200；
（2）联系电话：0594-7530335；
（3）传真：0594-7530301；
（4）联系人：林进柳、郑伟达；
（5）电子邮箱：zqb@haiangroup.com。
6、其他注意事项：
（1）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食宿、交通费及

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2）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按照本通

知第三条第4项的要求携带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进程按当

日通知进行。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附件三：授权委托书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7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1233”，投票简称“海安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对于提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

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1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时间为2026年1月13日（股东会现场会议召开当日）9:15，结

束时间为2026年1月13日（股东会现场会议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
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
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兹证明本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单位出

席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贵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有权按照下列表决
意见对该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表本单位签署该次股东会需要签署的相关
文件。

本单位对该次股东会审议的下列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
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对外投资暨在境外设立合资工厂的议案》

备注

该列画“√”的
栏目可以投票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本单位的表决意见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如果本
单位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
的，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2.集合类账户持有人或公司股票名义持有人参加股东会投票时，如果需要根据实际持有
人的投票意见对同一审议事项表达不同意见的，应当进行拆分投票，即应当在“同意”、“反
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填写所投票数。前述集合类账户持有人或股票名义持有人包括：（1）
持有融资融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证券公司；（2）持有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
户的证券公司；（3）持有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的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4）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QFII）；（5）持有深股通股票的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6）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集合类账户持有人或股票名义持有人。

股东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或印章）：
股东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法人资格证书等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股东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股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本单位/本人（即“委托人”）委托 先生/女士（以下简称“受托人”）代理本单位/本人出

席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贵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受托人有权按照本授
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表本单位/本人签署该次股东
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
东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单位/本人对该次股东会审议的下列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 案
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对外投资暨在境外设立合资工厂的议案》

备注

该列画“√”
的 栏 目 可 以

投票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本单位/本人的表决意见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如
果本单位/本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
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2.集合类账户持有人或公司股票名义持有人参加股东会投票时，如果需要根据实际持有
人的投票意见对同一审议事项表达不同意见的，应当进行拆分投票，即应当在“同意”、“反
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填写所投票数。前述集合类账户持有人或股票名义持有人包括：（1）
持有融资融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证券公司；（2）持有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
户的证券公司；（3）持有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的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4）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QFII）；（5）持有深股通股票的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6）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集合类账户持有人或股票名义持有人。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注：如果委托人是法人、非法人的经济组织或单位的，必须加盖委托人的公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或印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法人资格证书等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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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6日（周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

2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洛藕路288号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斌先生
本次股东会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

列席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现场会议并进行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5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10,464,0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27%。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07,192,7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494%；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

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5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271,22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8133%；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45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851,3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9575%。

公司9名董事、1名非董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对此次股东
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200,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4%；

反对2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3%；弃权51,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87,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3.1556%；反对 21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50%；弃权 5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4%。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156,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2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4%；弃权73,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43,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2.0131%；反对 23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14%；弃权7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55%。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156,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5%；

反对2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4%；弃权73,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43,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2.0131%；反对 23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14%；弃权7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55%。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243,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3%；

反对1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9%；弃权10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30,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2721%；反对 11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94%；弃权10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85%。

2.04、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266,4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1%；

反对10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0%；弃权91,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653,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8693%；反对 10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49%；弃权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58%。

2.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146,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24%；

反对23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8%；弃权81,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33,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1.7509%；反对 23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29%；弃权8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62%。

2.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144,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06%；

反对2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1%；弃权83,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531,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1.6990%；反对 23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407%；弃权8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0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王佳、林彤列席现场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
《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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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6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

月2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号苏宁易购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任峻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87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151,138,

903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0%，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26,197
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87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4,146,112,706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5%；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
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下同）共86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60,994,785股，约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峻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李妃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票 4,142,139,8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反对票 7,658,63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弃权票1,340,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1,995,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55%；反对票7,

658,6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3%；弃权票 1,340,4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1%。

提案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18年12月）〉的议案》
赞成票 4,142,588,0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反对票 7,215,23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弃权票1,33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2,443,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72%；反对票7,

215,2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76%；弃权票 1,335,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1%。

提案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2018年12月）〉的议案》
赞成票 4,138,192,0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反对票 11,423,53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弃权票1,52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48,04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04%；反对票

11,423,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38%；弃权票1,523,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

提案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2024年2月）〉的议案》
赞成票 4,138,087,1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反对票 11,529,53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弃权票1,52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47,943,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00%；反对票

11,529,5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42%；弃权票1,522,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8%。

提案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2014年10月）〉的议案》
赞成票 4,142,058,2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反对票 7,543,43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弃权票1,53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1,914,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52%；反对票7,

543,4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89%；弃权票 1,537,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9%。

提案6：《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14年10月）〉的议案》
赞成票 4,141,892,3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反对票 7,672,83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弃权票1,573,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1,748,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46%；反对票7,

672,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94%；弃权票 1,573,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

提案7：《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2014年10月）〉的议案》
赞成票 4,141,842,46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反对票 7,818,93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弃权票1,47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1,698,35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44%；反对票7,

818,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00%；弃权票 1,477,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7%。

提案8：《关于调整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赞成票 4,135,180,38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反对票 14,544,41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弃权票1,41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 245,036,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3.89%；反对票

14,544,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57%；弃权票1,414,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4%。

提案9：《关于苏宁国际子公司Carrefour China Holdings N.V.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赞成票 4,143,113,50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反对票 6,746,79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弃权票1,278,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2,969,3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93%；反对票6,

746,7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59%；弃权票 1,278,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9%。

提案10：《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后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议案》
赞成票 4,142,652,10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反对票 7,543,29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弃权票94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票252,507,9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75%；反对票7,

543,2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9%；弃权票943,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3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林亚青律师、李妃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结论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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